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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作为相关债券的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告。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

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公开信息、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发行人”）对外发布的《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等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相关资料或出具的相关说明以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

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

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报告

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中相关用语具有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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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的由招商证券

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25清新K1，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1、债券名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 25清新 K1

3、债券代码 524539.SZ

4、发行日 2025年 11月 13日

5、起息日 2025年 11月 17日

6、2026年 4月 30日后的最近

回售日

-

7、到期日 2028年 11月 17日

8、债券余额 4

9、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2.42

10、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11、增信情况 无

12、交易场所 深交所

13、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受托管理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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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关

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信用风险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

况、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一、对发行人经营、资信情况的持续跟踪情况

作为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根据规定及约定编制《公司债券月度重大事项排

查表》，每月书面问询发行人是否存在相关指标触发的情形，了解发行人是否涉

及重大事项及信用风险。同时，招商证券通过查询发行人财务报告及公开渠道，

定期或不定期监测发行人经营情况、财务情况、资信情况及相关公告舆情。经核

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对增信机构、担保物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实施情况的核查

25清新 K1无增信措施，经核查报告期内未触发投资者权益保护机制。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并提示发行人按照相

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末，25清新 K1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四、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督促发行人按时

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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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照规定及约定及时披露定期报告及临时报告。

五、督促发行人履行债券偿还义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25清新K1不涉及兑付兑息的情形。

六、受托管理人执行信用风险管理工作的情况

报告期内，25清新K1不涉及定期信用风险排查工作。

七、对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专项核查情况

根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置换本期债券发行前 12个月内用于偿还有息债务的自有资金支出。经

核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用途使用完毕，实际使用情况

与发行人在定期报告中的披露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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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最新经营情况

中文名称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清新环境

外文名称（如有） Beijing SPC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ech Co.,Ltd.

外文缩写（如有） SPC

法定代表人 陈竹

注册资本（万元） 141,526.7079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11层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 69号人民政协报大厦 11层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100036

公司网址（如有） http://www.qingxin.com.cn

电子信箱 zhqb@qingxin.com.cn

清新环境是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为己任，精耕于生态环保行业。公司不断坚持自主创新，聚焦水务投资与运营、

工业烟气治理与能源服务业务，是集技术研发、运营服务、装备制造、工程设计、

施工建设为一体的综合性环保服务商。报告期内，公司荣登“中国能源企业 500

强”及“中国环境企业营收前 50强”榜单，综合实力稳居行业前列。

根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发行人营业收

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元

2025年 2024年 同比增

减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

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9,111,928,886.25 100% 8,733,993,189.15 100% 4.33%

分行业

环保业 9,111,928,886.25 100.00% 8,733,993,189.15 100.00%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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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品

大气治理业务 2,192,097,693.76 24.06% 1,993,659,797.10 22.83% 9.95%

水治理业务 2,558,070,189.00 28.07% 2,498,855,518.08 28.61% 2.37%

危废品处理业

务
2,823,405,176.09 30.99% 2,503,191,496.93 28.66% 12.79%

能源化工业务 993,367,394.04 10.90% 1,095,272,499.80 12.54% -9.30%

余热发电业务 391,949,902.72 4.30% 443,509,353.84 5.08% -11.63%

其他业务 153,038,530.64 1.68% 199,504,523.40 2.28% -23.29%

分地区

东北区 165,801,321.58 1.82% 155,412,416.75 1.78% 6.68%

华北区 2,145,328,133.89 23.54% 2,033,206,121.68 23.28% 5.51%

华东区 2,963,822,768.36 32.53% 2,848,140,783.17 32.61% 4.06%

华南区 848,513,413.95 9.31% 848,268,505.61 9.71% 0.03%

华中区 176,031,540.51 1.93% 211,913,750.56 2.43% -16.93%

西北区 482,504,843.80 5.30% 540,918,750.47 6.19% -10.80%

西南区 2,295,298,694.89 25.19% 2,066,276,265.86 23.66% 11.08%

境外 34,628,169.27 0.38% 29,856,595.05 0.34% 15.98%

分销售模式

运营服务 3,434,867,192.24 37.70% 3,656,689,775.35 41.87% -6.07%

工程建造服务 1,048,990,675.26 11.51% 722,581,543.69 8.27% 45.17%

其他 4,628,071,018.75 50.79% 4,354,721,870.11 49.86% 6.28%

二、发行人最新财务状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发行人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5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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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1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1 总资产 2,411,342.06 2,489,220.84 -3.13-

2 总负债 1,723,546.81 1,738,712.62 -0.87-

3 净资产 687,795.26 750,508.22 -8.36-

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7,423.36 594,831.43 -7.97-

5 资产负债率（%） 71.48 69.85 1.63-

6 流动比率 0.87 0.88 -1.14-

7 速动比率 0.71 0.69 2.90-

表：发行人主要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表（二）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5年度 2024年度2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1 营业收入 911,192.89 873,399.32 4.33-

2 营业成本 767,034.19 725,866.28 5.67-

3 净利润 -37,728.31 -32,823.38 -14.94-

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3,543.89 -41,074.96 -6.01-

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78.02 -37,455.26 -12.34-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0,472.18 149,161.30 0.88-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0,424.90 -73,804.78 45.23

主要是因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及取得

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的现金流出减

1 2024年末为调整后数据
2 2024年度为调整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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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致

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81,302.42 -99,491.32 18.28-

9 EBITDA全部债务比 6.11% 7.33% -1.22-

11 EBITDA利息倍数 2.69 2.85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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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的核查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及运用计划

根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用于置换本期债券发行前 12个月内用于偿还有息债务的自有资金支出。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与债券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署监管协议，设立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专户信息如下：

1、账户名称：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0522210000000785

开户行：南京银行北京丰体支行

2、账户名称：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2000104736000372

开户行：渤海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区分行营业部

截至 2025年 12月 5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三、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的核查情况

经受托管理人核查，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的用途、使用计

划和专项账户管理安排。截至 2025年 12月 5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全部使用完毕，发行人募集资金不涉及临时补流，不涉及募集资金用

途变更调整情况，实际使用情况与发行人披露的《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年度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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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负债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末 2024年末（调整后）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明

原因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4,238,446,275.24 3,997,405,354.21 6.03%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2,390,050.13 2,602,759.20 -8.17%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07,712,592.40 83,042,193.64 29.71%

应付账款 2,458,058,765.80 2,425,816,905.83 1.33%

预收款项 45,000.00 -100.00%
因合同履约已

正常结转

合同负债 864,171,996.96 1,008,088,898.62 -14.28%

卖出回购金融资

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

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253,935,477.64 236,704,960.63 7.28%

应交税费 212,277,414.07 156,269,970.34 35.84%

因计提的增值

税、所得税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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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付款 836,124,118.81 882,547,341.80 -5.26%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120,353,445.25 144,516,348.25 -16.72%

应付手续费及佣

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810,351,035.21 1,981,852,019.81 -8.65%

其他流动负债 212,210,969.11 164,396,767.13 29.08%

流动负债合计 10,995,678,695.37 10,938,772,171.21 0.52%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4,382,269,424.89 5,294,082,578.06 -17.22%

应付债券 699,608,231.20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108,112,087.02 116,840,334.69 -7.47%

长期应付款 75,660,443.00 101,251,856.49 -25.28%

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

预计负债 312,546,152.41 256,112,861.04 22.03%

递延收益 541,120,274.93 568,346,613.32 -4.79%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472,741.75 111,719,793.64 7.83%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6,239,789,355.20 6,448,354,037.24 -3.23%

负债合计 17,235,468,050.57 17,387,126,208.45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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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指标

表：发行人偿债指标情况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5年末 2024年末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0.87 0.88 -1.14

速动比率 0.71 0.69 2.90

资产负债率（%） 71.48 69.85 1.63

EBITDA利息倍数 2.69 2.85 -5.61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年末及 2025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0.88、

0.87，速动比率分别为0.69、0.71，发行人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同比减少1.14%、

增加 2.90%。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4 年末及 2025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9.85%、71.48%，同比增加 1.63%。

从 EBITDA利息倍数来看，最近两年，发行人 EBITDA利息倍数分别为 2.85、

2.69，同比减少 5.61%。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

人偿债能力正常。

三、历史债务逾期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信用类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全部按期全额兑付，不存在

债务逾期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四、货币资金及授信情况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125,460.25万元，较上年末 92,635.78

万元增加 32,824.47万元，增幅 35.43%。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主要授信总额为 188.55亿元，已使用额度为 111.38

亿元，尚未使用额度为 76.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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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限资产情况

截至 2025年末，发行人资产权利受限情况如下：

项目
期末

账面余额（元） 账面价值（元） 受限类型 受限情况

货币资金 108,865,872.65 108,865,872.65

诉讼冻结、保

证金、保函押

金

应收账款 1,342,177,405.88 1,263,213,822.09 借款质押
注 1、注 2、注 6、

注 10

固定资产 3,473,471,567.58 1,492,069,280.51

借款抵押、融

资租赁、轮候

查封

注 1、注 2、注 3、

注 5、注 6、注 7、

注 12

无形资产 2,254,488,207.99 1,822,609,676.34
借款抵押、质

押
注 5、注 6

长期股权投资 4,017,663,632.71 4,017,663,632.71
借款质押、绿

色债质押

注 4、注 6、注 8、

注 9、注 10

投资性房地产 45,508,360.95 30,303,511.94 借款抵押 注 13

合同资产 18,666,322.14 18,502,058.51 借款质押 注 10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11,877,585.98 211,877,585.98 借款质押 注 6

长期应收款 426,393,320.47 426,393,320.47 借款质押 注 11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30,668,667.00 30,668,667.00 借款质押 注 11

合计 11,929,780,943.35 9,422,167,428.20

注 1：本公司将大同分公司、托克托分公司、武乡分公司、永城分公司、本溪分公司的

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脱硫脱硝设施特许经营收费权，分别抵押和出质为本公司取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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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兴业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外贸

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2：本公司下属节能技术，以下属分子公司房屋及建筑物和机器设备、应收账款收益

权、电费和蒸汽费收费权作为抵押和出质，为节能技术取得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浙江浙

商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3：本公司之孙公司金派环保将房屋及建筑物（工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为取得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4：本公司之子公司清新环保将其持有宣城富旺 57%的股权出质，为取得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5：本公司之子公司安达环保将房屋及建筑物（工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

为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6：本公司下属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将富顺排水、贵阳排水、荆溪排水、冕宁供水、

冕宁排水、内江污水、什邡供水、资中排水、自贡污水、绵竹弘润、雅安排水的特许经营权

及收益权，雅安供水、什邡排水、什邡中水的特许经营权，个旧供水、个旧排水、江安供水、

江安排水、绵阳新永供水、南部排水、南充排水、彭山供排水、遂宁排水、荥经供水、荥经

排水、兴文供水、仪陇排水、昭通国润、绵阳弘润、绵竹排水、什邡国清、眉山金象的特许

经营收益权，米易供水、米易排水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等；绵竹弘润

100%股权、什邡弘润 100%股权、彭山供排水 60%股权、彝良国润 80%股权分别抵押和出

质为国润水务及其子公司取得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市中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个旧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眉山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

的借款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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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本公司之子公司赤峰博元作为承租人，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性售后

回租业务，将自有生产设备转让予出租方并租回使用，租赁物所有权归出租方，公司仅享有

使用权，相关资产为受限资产。

注 8：本公司将持有的赤峰博元 17,650 万股、盐城清新 10,000万股、北京铝能清新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 33,000万股股权出质，为取得绿色债而接受四川发展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

司的担保提供质押担保。

注 9：本公司将持有的国润水务 70%股权、国润水务 30%股权及深水水务 55%股权分别

出质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为取得相应并购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注 10：本公司之孙公司松岗水务将深水水务持有的 49%股权以及特许经营收费权出质，

为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11：本公司下属国润水务将绵竹排水、绵竹供水的绵竹市城乡供排水一体化 PPP项

目 TOT部分特许经营权协议项下全部收益权出质，为国润水务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开发西区支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注 12：本公司之子公司赤峰博元向赤峰亿辰置业有限公司购买赤峰未来城 100套房屋，

未来城房屋于 2021年转固。赤峰博元已支付购买款 1,320万元。法院因亿辰公司与第三方

诉讼纠纷将相应房屋轮候查封。

注 13：本公司之子公司深水水务将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8套办公楼）抵押，为龙华区

管网提质增效工程（二期）全过程代建项目开立履约保函提供担保。

六、最新主体评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6年6月10日出具了《2026年度北京清

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信用评级报告》，确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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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

析

25清新 K1无担保、未采用其他增信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已为本期债券制定切实可行的偿债保障

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1）专门部门负责每年的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公司财务部负责协调本次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

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次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

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指定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

付，并进行专项管理。本次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优化

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

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

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

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次债

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次债券持

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次债

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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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

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

规则（202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约

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

取其他必要的措施。

（5）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披露公司信息，使公司偿债

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

范偿债风险。发行人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

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

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情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已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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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5清新 K1不涉及兑付兑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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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如有）

根据《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发行人承诺如下：

（1）发行人承诺通过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将不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

出，不用于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或拆借、金融投资等高风险投资；不直接或间接用

于住宅地产开发项目；不用于委托贷款业务、不用于转借他人以及法律法规限制

的用途。

发行人承诺将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不

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不用于缴纳土地出让金。

发行人承诺，如因特殊情形确需在发行前调整募集资金用途，或在存续期间

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的，将履行相关程序并及时披露有关信息，且调整后的募集资

金用途依然符合相关规则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

（2）发行人承诺，本次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

主体的货币资金等。

发行人承诺：按照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在本次债券每次付息、兑付日（含

分期偿还、赎回）前 20个交易日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额的 20%；在本

次债券每次回售资金发放日（如有）前 5个交易日货币资金不低于每次应偿付金

额的 50%。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能够遵守上述在募集说明书中载明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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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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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托管理

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发行人重大事项的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照《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规定及《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披露了如下重大事项：

表：报告期内发行人重大事项披露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涉及债项 公告名称

1 2025/11/25 25清新 K1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的公告》

二、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就有关事项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

沟通，督促发行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我司作为受托管理人对

上述公告相应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情况如下：

表：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出具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情况

序号 披露时间 涉及债项 公告名称

1 2025/12/2 25清新 K1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变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报告期内，除上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其他重大

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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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其他事项（如有）

一、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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